
2009 年 3 月，北京的正义律师

李苏滨和刘巍在为济南市法轮功学

员张兴武做无罪辩护的辩护词部分

内容： 

宪法至上  信仰法轮功无罪 

第一部份：重申本案涉及的普世

原则——人民有信仰法轮功的自由 

一、辩护人重申本案涉及到的信

仰自由的普世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6 条明

确对信仰自由予以保护。 

辩护人认为，信仰法轮功、信仰

真善忍或者信仰上帝、真主等等，都

属于不可剥夺的信仰自由。同时，公

民以各种形式参与宗教实践，从事各

种宗教活动，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保

障，公民一旦没有参与宗教实践和从

事宗教活动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就

是一纸空文。 

二、重申本案涉及到的政教分离

原则，公权利无权干涉信仰自由 

政教分离原则意味着所有宗教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权力都

休想用设立国教的形式攫取世俗权

力；统治者休想利用政权干涉人民信

仰自由，用信仰增加其政权的合法性

和稳固性。 

三、 …，刑罚只惩罚行为”的

普世原则治罪要治有形之罪，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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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一天，却因为一件事情的和

平解决而在人类历史上耸立了一

座不朽的丰碑——四·二五法轮功

学员和平上访所昭示的理性反迫

害的精神。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逾

万名法轮功学员自愿到北京和平

上访。这个出现在中共统治下的民

众大规模和平上访，震动了世界，

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奇迹。而中共

镇压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编造

了许多谎言。“四·二五”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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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和平上访，就被江氏集团诬陷

成“围攻中南海”。 
事实是：国务院信访办就位于

中南海西侧，而法轮功学员去上

访，也是事出有因：九九年四月十

一日，科学痞子何祚庥在天津教育

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

文章捏造事实、诬蔑、诽谤、指名

攻击法轮功，丑化法轮功修炼者，

诬蔑法轮功创始人。四月十八日至

二十四日，部份法轮功学员前往天

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

实情。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天津市公安局在江罗一伙授 

意下，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和非法逮捕法

轮功学员，致学员流血受伤，四十五人

被抓。学员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

部介入了这个事件，你们去北京才能解

决问题。 
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法轮功学员四

月二十五日自发来到国务院信访办。当

日在国务院总理的直接关注下，合理解

决了天津暴力抓人事件。  
   晚上学员们散去时，地上一片纸屑都

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

一位现场的警察感慨的说：“看，这就是

德。” 

和平理性和对正信与公义的坚

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被称作“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

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 
当晚，江泽民出于妒忌，强

行推翻政府总理的开明决定，当

夜就发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及其他有关领导，称“共产党如

果战胜不了法轮功，那将是天大

的笑话”。这封信被当作内部机密

文件层层向下传达。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

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实施“名

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

消灭”“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

全国媒体铺天盖地的编造和散布

各种谎言。 
十年风雨，宇宙中一场正与

邪的较量在十年前的四月二十五

日拉开了序幕，宇宙大法铸造的

生命——法轮大法弟子十年来面

对残酷迫害，坚忍、平和，敢于

走真理之路，理性反迫害，已赢

得世界上各阶层人们的敬佩和广

泛支持，四·二五的精神，

将永载宇宙史册！

十年前的

四 月 二 十 五

日，那个看似

法轮大法已洪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

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对人类身心健康作出的杰

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信函超过2977 项(至

2009 年3月)。法轮功书籍被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

发行。2000年起，李洪志先生连续四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这就是被邪党诽谤成围攻中南海的 4.25

万名法轮功学员上访的现场照片，法轮功学

员秩序井然，静静等候，警察在旁边闲聊。

法轮功从 1992 年传出后，一

直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仅在几

年之内，全国修炼人数就达到一

亿多人。 

江泽民出于妒忌，1999 年 6

月 10 日，在个人意志和淫威下，

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

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610 办公

室”，1999 年 7 月 20 日，江氏

流氓集团利用邪党及全部国家机

器开始系统的镇压法轮功。对数

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实行

“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

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   

在迫害法轮功群众时，使

用的酷刑至少达 40 种以上，

使用对象中妇女和老人占相

当大比例，令人发指。 

2006 年，中共活体摘除法

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被国际有

关人员披露并证实。 

截至二零零九年初在明

慧网上得到证实的迫害致死

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已达 3257

人，遍布在全中国三十多个

省、市、自治区。 

另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

际组织”2003 年 3 月 20 日发

布的资料：“目前在中国，中国经济资源的四

分之一被用于迫害法轮功。这些资金来源于

中国人民的血汗钱，纳税生产、海外投资、

连同强加于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罚金。这样做

的结果直接给中国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运作

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和严重后果。” 

之罪；到了信仰这一精神层面，政府

和法律已经管不到了。 … 

四、重申罪刑法定原则 

《刑法》第 3条规定：“法律明

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

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

的，不得定罪处罚。”此处所指法律，

是指经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

定的法律，不包括法院或检察院的司

法解释及通知、决定等红头文件，更

不包括某个报纸的某篇文章及个人讲

话。因此，法院、检察院等所有认定

法轮功为×教组织，应当予以定罪处

罚的说教，均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无论在张兴

武家中搜出法轮功宣传品是一份或者

是几万份，都不构成犯罪。… 

第二部份：本案中对法轮功信仰

者的惩治依据本身与宪法及法治精神

相悖 

第一种情况：因法律违宪无效而

不能作为处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5条

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

性法规都不行同宪法相抵触。如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取缔邪教组

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

因违宪设立了对所谓的邪教进行定罪

处罚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

实施”罪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第 300 条，与宪法第 36 条相  

违背而无效，不能适用…第二种情

况：司法解释违反《宪法》和《立法

法》而不能作为处理依据。 

《立法法》第 8条第五项规定，

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

由的强制措施处罚，只能用制定法

律，即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法律来设定。……而“两

高”所谓邪教问题的解释，扩大了刑

法的管辖范围，涉及到了对公民政治

权利的剥夺和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司

法解释之名行立法或立法解释之实，

明显越权,…… 

第三部份：对张兴武采取的惩治

行动过激、违法，有些行为构成犯罪

中国《刑法》第 251 条规定：“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

教信仰自由……，情节严重的，处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据案

卷材料，对张兴武采取的惩治行动包

括：搜家、拘捕、罚款、转化、劳教、

判刑等限制或者剥夺法轮功信仰者

人身自由的措施。对一个遵纪守法的

信仰宗教的公民采取上述措施，无疑

都是违法的，情节严重的应负刑事责

任。…… 

综上，辩护人重申张兴武践行宪

法权利无罪，坚持信仰无罪，传播信

仰无罪，宣讲自己的苦难遭遇及澄清

事实无罪！我们相信，所有关心自己

宪法权利的中国公民都在期待本案

的公正判决！ 


